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贵
州
长
征
天
成
控
股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2
02
5年
度
财
务
报
表
附
注

13
.2
或
有
事
项

13
.2.
1
未
决
诉
讼
仲
裁
形
成
的
或
有
负
债
及
其
财
务
影
响

(1
)
证
券
虚
假
陈
述
纠
纷

(2
)
其
他
未
决
诉

因
公
司
未
按
规
定
披
露
为
控
股
股
东
及
其
关
联
方
提
供
担
保
事
项
、
未
按
规
定
披
露
控
股
股
东
及
其
关
联
方
非
经
营
性
资
金
占
用
事
项
、
未
按
规
定
披
露
重
大
诉
讼
仲
裁

事
项
，
公
司
及
相
关
当
事
人
于
2
02
1
年
12
月
17
日
收
到
中
国
证
监
会
下
发
的
《
行
政
处
罚
决
定
书
》
([
20
21
]1
号
)
,
截
至
本
报
告
披
露
日
，
公
司
因
上
述
处
罚
共
涉
及
4

 

起
证
券
虚
假
陈
述
责
任
纠
纷
案
件
未
决
，
案
涉
金
额
共
计
约
人
民
币
39
.0
1
万
元
。
对
于
上
述
案
件
按
照
起
诉
金
额
已
计
入
预
计
负
债
科
目
。

讼

原
告
/申
请
人

被
告
/被
申
请
人

诉
讼
(仲
裁
)涉
及
金
额

诉
讼
(仲
裁
)进
展
情
况

案
由

贵
州
长
征
天
成
控
股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成
都
财
盛
投
资
有
限
公
司

合
同
纠
纷

已
开
庭
，
未
判
决

1 0
8,
9 4
1, 4
0 3
. 6

合
10
8 ,
9 4
1 ,
40
3 .
65

计
5

( 3
)
其
他
诉
讼

原
告
/申
请

13
.2
.2
债
权
确
认
诉

原
告
徐
文
彪
与
被
告
姚
国
平
、
潘
琦
、
潘
勇
、
银
河
天
成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、
贵
州
长
征
天
成
控
股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、
北
海
银
河
生
物
产
业
投
资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的
两
件
民

间
借
贷
纠
纷
案
被
移
送
连
云
港
中
院
后
，
连
云
港
中
院
于
2
02
2年
1
月
5
日
立
案
，
案
号
为
(2
02
2)
苏
0
7
民
初
1
号
、
(2
02
2
)苏
0
7
民
初
2
号
。经
举
证
质
证
和
庭
审
调
查

，
连
云
港
中
院
认
为
两
案
均
涉
嫌
刑
事
犯
罪
，
于
20
22
年
8
月
30
日
、
20
22
年
9
月
5
日
分
别
裁
定
驳
回
原
告
(2
02
2)
苏
0
7
民
初
1
号
案
和
(2
02
2)
苏
07
民
初
2
号
案
的

起
诉
，
移
送
公
安
机
关
处
理
。
截
至
本
报
告
日
，
天
成
控
股
未
收
到
该
案
相
关
的
法
律
文
件
。

本
公
司
下
属
子
公
司
迪
康
电
气
因
劳
动
人
事
争
议
仲
裁
需
向
5名
人
员
支
付
款
项
共
计
57
.3
9万
元
，已
支
付
4.
89
万
元
，迪
康
电
气
对
剩
余
52
.5
0万
元
裁
定
不
服
提
起
上
诉
，

截
至
报
告
日
案
件
尚
未
判
决
，相
关
起
诉
金
额
已
计
入
预
计
负
债
。

讼 人
被
告
/被
申
请
人

案
由

诉
讼
(仲
裁
)涉
及
金
额

诉
讼
(仲
裁
)进
展
情
况

贵
州
长
征
天
成
控
股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银
河
天
成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
33
, 4 6

3,
16
3. 0

0
债
权
确
认
诉
讼

未
开
庭
、
未
判
决

银
河
天
成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
贵
州
长
征
天
成
控
股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20
,5
16
. 2
0 1
.3 3

债
权
确
认
诉
讼

未
开
庭
、
未
判
决

贵
州
长
征
天
成
控
股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
银
河
天
成
集
团
有
限
公
司

债
权
确
认
诉
讼

60
,3
42
, 5
4 4
. 5
3
未
开
庭
、
未
判
决

8
3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